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5-2026年度市区市管景观照明维保项目
采购预算（最高限价）：263.94万元（一标段：146.72万元；二标段：117.22万元）
二、采购标的汇总表
（一） 采购标的
1.服务类标的
	序号
	服务类标的名称
	品目分类

编码
	计量

单位
	数量
	服务要求简述
	备注

	1
	2025-2026年度市区市管景观照明维保项目（一标段）
	C13040000 市容管理服务
	项
	1
	详见维保项目清单
	 

	2
	2025-2026年度市区市管景观照明维保项目（二标段）
	C13040000 市容管理服务
	项
	1
	详见维保项目清单
	 


 
三、项目要求及内容
一标段：
一、技术要求
1、维保范围内景观照明设施发生人为破坏或盗窃，整改达标所需的全部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2、标★点位，由中标单位按原设计进行景观照明设施更换。具体要求：①解放桥更换18WLED洗墙灯141套，更换桥梁柱头9.6WLED软条灯156套；②中山广场更换庭院灯30W4000K23套;更换长廊LED12W3000K洗墙灯30套；中山亭更换54W15°4000K投光灯4套，24W15°4000K投光灯8套；线性洗墙灯24W4000K22米。        

3、中标单位在维养过程中更换景观照明设施（灯具、太阳能电池、电缆、电器元件等）时需按原有品牌及参数进行更换，如因客观原因无法按原有品牌及参数进行更换的，需经采购人同意确认并封样后方可使用。

4、维保服务要求

根据景观灯设计标准及配置，使之经常保持完好状态，确保照明设施正常使用，具体规定如下：

（1）照明设施的维修范围为原设计施工的所有范围，项目负责人在服务期间不得擅自更换，否则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每月在现场不少于25天，如特殊情况须向招标人申请并取得同意。养护单位必须派专人常驻镇江（不少于3人），上述地段每星期必须有专业人员巡视检查，编制巡视记录台账并定期上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或汇报；

（2）定期更换寿终的灯泡、镇流器、触发器、更换老化的引上线、破损的瓷灯头、灯具，保证亮灯率在95％以上，发现损坏的情况应在1个工作日内及时修复，重要任务及重大活动时确保全部亮化正常运行；

（3）及时清洁灯具，修剪灯具周围遮光灌木和杂草；

（4）接地电阻测试每年不少于一次；

（5）检修配电板上的电器，确保检修门完好；

（6）校正支架，保证正确的投光方向，支架刷漆。

5、养护维修管理和考核：

（1）中标人每周夜间必须对所有养护项目至少巡视检查一遍，并用拍照（照片须清晰反映拍摄时间及项目各个角度夜景全貌）。

（2）中标人应每月对养护所有项目进行安全检查，检查项目包括：①灯具设施是否松动、脱落，②穿线管（桥架）是否损坏、锈蚀，③电缆、电线是否老化、破损，④配电箱是否损坏、锈蚀，⑤电源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可靠等涉及安全隐患的所有项目。养护期内，乙方应将安全检查记录详细整理，并根据考核要求提交相应资料（须项目负责人签字、盖单位公章）至招标人。

（3）中标人必须有各类亮化养护设备、工具、车辆(包括特种车辆、巡逻车辆)等设施，满足养护要求，如因该方面原因影响维保工作正常开展，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2025-2026年度市区市管景观照明维保项目清单（一标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日期
	灯具设备明细表

	1
	金山宝塔亮化工程
	2010.10 
	RTG180 600W 15套，RTG180 400W 5套，RTG140S 200W 5套，RTG180 200W 2套。

	2
	南门高架桥亮化工程
	2012.10 
	24WLED数码线条灯（RGB)429套、12WLED模组灯（白色）433套、400W开关电源41套，配电箱1套。

	3
	学府路绿岛亮化工程
	2024.10 
	30W投光灯68套，配电箱2台。

	4
	古润礼拜寺亮化工程
	2025.10 
	3000K12WLED洗墙灯7套，3000K9WLED洗墙灯182.5套，3000K12WLED洗墙灯46套，3000K24WLED洗墙灯36套，3000K36WLED投光灯21套,3000K54WLED投光灯3套,3000K72WLED投光灯2套，3000K120WLED投光灯2套,3000K150WLED投光灯12套开关电源21套，配电箱1台

	5
	康居苑亮化工程
	2013.12 
	18WLED线型洗墙灯326套、12WLED护栏管（黄光）633套、400W开关电源27套、36W4000K投光灯4套，配电箱1台。

	6
	凤鸣新村5幢居民楼亮化工程
	2013.12 
	18WLED线型洗墙灯500套、12W4000KLED十字星光灯12套、70W4000KLED投光灯16套、400W开关电源60套，配电箱1台。

	7
	狮子山公园亮化修复工程
	2014.07 
	草坪灯63套、50WLED射树灯12套、30WLED射树灯10套、LED灯带120M、30WLED射灯26套、庭院灯25套，配电箱1台。

	8
	解放桥亮化工程★
	2014.10 
	1、桥梁两侧安装18WLED洗墙灯141套。2、桥梁柱头安装9.6WLED软条灯156套。3、70W钠灯8套。4、400W投光灯8套。5、30WLED投光灯40套。6、36WLED投光灯（RGB）6套。7、24V防雨电源14套。

	9
	东吴广场亮化工程
	2024.10 
	70W正白色金卤灯43套、36WLED弧形投光灯25套、18W正白色投光灯40套、70WLED探照射灯2套，LED投光灯50套，配电箱1台。

	10
	金山老年公寓亮化工程
	2016.01 
	5WLED灯带280M、12WLED线型洗墙灯90套、12W瓦楞灯240套、5W瓦楞灯360套、400W开关电源30套，配电箱1台。

	11
	金山桥亮化工程
	2016.01 
	桥梁两侧安装24W4000K洗墙灯79套、24W 4000K洗墙灯79套、24W线条灯（RGB内控）76套、36W 3000K投光灯117套、12WLED线条灯（0.5米）44套、150W 钠灯40套、400W开关电源19套，配电箱1台。

	12
	天桥桥头绿岛景观亮化工程
	2016.01 
	18W红色投光灯6套、36W暖白色投光灯18套、36W绿色投光灯25套、36W黄色投光灯6套，配电箱1台。

	13
	润州广场景观灯升级改造出新工程
	2023.11 
	LED数码管（RGB)405套。

	14
	中山广场亮化修复工程★
	2018.01 
	1、长廊安装LED轮廓灯30套；2、LED贴片灯带22米；3、中山亭安装36WLED束光射灯8套、56WLED束光舞台灯4套；4、广场周边绿化安装30W泛光灯4套、50W泛光灯4套、30W照树灯10套；5、火车头安装50W泛光灯7套；6、庭院灯23套；7、24V电源（1800W）2套、24V防雨电源（400W）4套，配电箱1台。

	15
	檀山路沿线节点亮化工程
	2023.10 
	1、南徐大道东南角：10W投光灯17套、20W投光灯25套。2、南徐大道西岛头：36W投光灯1套、20W投光灯28套、10W投光灯2套。3、南徐大道西北角：100W投光灯4套、36W投光灯2套、24W洗墙灯11套、草坪灯26套、LED线条灯400M、20W投光灯8套、防雨电源24套。4、南徐大道东岛头：10W投光灯2套、20W投光灯27套、36W投光灯2套。5、南徐大道东北角：20W投光灯40套、36W投光灯5套。6、五洲山路东北角：10W投光灯14套、20W投光灯42套、36W投光灯2套、100W投光灯4套。7、五洲山路西北角：10W投光灯13套、20W投光灯40套、36W投光灯2套、100W投光灯3套，配电箱7台。

	16
	梦溪广场亮化工程
	2025.04 
	3000K54WLED投光灯42套，2200K72WLED投光灯9套，3000K9WLED洗墙灯240套,26W2200K洗墙灯12套，12W2200K洗墙灯6套

	17
	学府路世纪花园亮化工程
	2012.12
	12w数码管103套，48w泛光灯18套,配电箱2台，开关电源8个

	18
	学府路海峰招待所亮化工程
	2012.12
	18w洗墙灯60套，12w数码管116套，36w泛光灯20套，24w投光灯4套，48w投光灯4套，配电箱一台，开关电源12套。

	19
	学府路莲花宾馆亮化工程
	2012.12
	36w泛光灯32套，48w投光灯25套，配电箱1台

	20
	正东路尚友大厦亮化工程
	2008.10 
	12w数码管50套，3w点光源48套，配电箱一台，开关电源4套

	21
	长江路金山银座住宅楼亮化工程
	2009.10 
	12w数码管245套，配电箱一台，开关电源14套

	22
	健康路珍珠桥亮化工程
	2013.11 
	3w射柱灯56套，18w洗墙灯118套，12w软灯带140米，配电箱2台，开关电源13套。

	23
	新河桥绿岛景观亮化工程亮化工程
	2015.06 
	250w投光灯5套，30w投光灯12套，配电箱一台

	24
	学府路恒王亭公园
	2021.12
	20W庭院灯24套、3W瓦楞灯180套、6W瓦楞灯132套、6W投光灯80套、36W投光灯16套、12W洗墙灯73套、35W洗墙灯28套、3W台阶灯34套、5W台阶灯8套、配电箱一台、开关电源24套。

	25
	磨笄山亮化工程
	2021.12
	18W3000K洗墙灯32套、36W3000K洗墙灯8套、400W投影灯14套、36W3000K投光灯50套、开关电源3套、配电箱1台、主控器1台

	26
	南门客运站亮化工程
	2021.12
	24W洗墙灯224套、18W洗墙灯49套、9W洗墙灯49套、6W洗墙灯49套、12W洗墙灯4套、8W洗墙灯2套、开关电源38套、配电箱1台

	27
	双拥广场亮化工程
	2022.11
	40W庭院灯15套，配电箱一台

	28
	官塘绿苑15幢
	2023.11
	配电箱11台，开关电源175套，3000K24W洗墙灯313套、18W洗墙灯1396套、0.3米6W洗墙灯193套、0.3米8W洗墙灯18套、0.5米12W洗墙灯41套（共1961套）


 二、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镇江市区。

2、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约定服务期开始之日起至2027年10月31日。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预付款，其余款项按每半年进行结算和支付。按该付款周期内考核维保工作量进行结算并支付（按比例扣除预付款）；付款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实际完成量的证明材料并开具符合规定的发票；未开具的，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关价款。支付服务费时应扣除招标人根据考核要求所处罚的金额。

三、考核评审
镇广灯〔2024〕  号

 
关于修订《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运行维保质量实施细则》及《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暂行）》的通知
 

各科室，各实施主体单位：

为加强夜景亮化工程的运行管理，提高夜景亮化长效管理水平，根据镇政发〔2008〕55号《镇江市城市夜景灯饰设置管理办法》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夜景亮化管理工作实际，现将修改后的《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运行维保质量实施细则》及《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暂行）》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做好考核管理工作。

  
镇江市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管理中心

                                            2024年6月25日

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运行维保质量实施细则

 
为强化景观照明设施维保考核工作，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促进我市市管景观照明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镇江市城市夜景灯饰设置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考核对象

通过政府采购确定的市管景观照明的中标单位。

二、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亮灯情况、设施完好、及时处置、安全生产、台账资料、社会监督、服务承诺等七个方面。

三、考核办法

考核分为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两种方式。

（一）月度考核

按照《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暂行）（附表一），镇江市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广告景观中心）管理人员每月对维保标段进行全覆盖巡查2次以上，对各标段维保工作的实施情况和现场维保成果进行考核，记录扣分点、内容、数量，并经被考核单位确认，原则上每月28日前完成。月中和月末考核成绩的权重比例各为50%。中心会采取不通知不定期方式进行暗查考核，考核结果直接计入当月得分。

（二）年度考核

每个标段全年维保月度考核总分除以维保月数得平均分。

四、考核兑现

（一）直接扣款事项及标准

1、项目负责人无故关闭通讯设备，突发事件联系不上，每次扣1000元。

2、维保工人不文明施工，导致严重后果，每次扣5000元以上。

3、重大节假日、外事活动、重大活动等创建保障任务，维保单位不能根据要求保障亮灯的，每次扣2000元以上。

4、维保单位在更换灯具时应按照原有效果使用同品牌灯具，如发生因采用不同色温、劣质品牌等情形灯具造成建筑（点位）亮化效果受严重影响，当月扣除3000元。规定时间内仍未修复，次月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5、由于维护不到位或不文明施工等情况被上级部门批评、媒体曝光及发生其他有损广告景观中心形象的事件，每发生一次，扣除5000元，事后未及时妥善处理造成恶劣社会舆论影响的，视情节轻重扣除当月维保费用的10%—30%。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6、啄木鸟、12345等派发的整改工单，未及时按要求处理到位，且造成不良后果的，每次扣5000元以上，维保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7、维保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服务承诺，在检查中发现人员、设备及其他投标响应内容存在缺失的，每一项扣除2000元，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二）每月考核得分即为本标段的月度综合得分，并与当月维保经费挂钩，考核总分100分。

95-100分（含95分）每扣一分扣除合同总价0.01%的费用。

90-95分（含90分）每扣一分扣除合同总价0.05%的费用。

85-90分（含85分）每扣一分扣除合同总价0.1%的费用。

低于85分扣除当月维保经费。

（三）奖励

1、在合同期内，维保企业主动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在城市亮化维保工作中，且效果在本市范围内起到示范作用或对城市景观亮化工作有突出贡献的维保单位，可酌情予以加分。

（四）罚则

1、维保单位连续3个月或一个合同年内累计有4个月考核分低于标准分85分的，年底广告景观中心有权无条件单方面终止合同。如维保单位退出管护，应及时与下一接管单位办理景观亮化交接手续，需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整改到位后交付，逾期整改不到位由接管方进行整改，所需费用由原维保单位支付。同时在合同终止日起，不得参加近两轮市管景观亮化维保招投标。

2、连续12个月内发生三次维保事故的，终止该标段维保合同，同时在合同终止日起，不得参加近两轮市管市管景观亮化维保招标。

五、其他

对违纪或无法胜任岗位的项目负责人，广告景观中心有权予以清退。维保单位接到清退通知后，应当于30天内委派与投标文件一致的人员到岗，并与原现场负责人做好交接工作。

六、考核要求
（一）检查考核人员要加强工作责任心，确保深入现场认真巡查，巡查、检查考核记录要准确、详实，发现的问题要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存档。

（二）对存在的不足和突出问题要及时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并跟踪问题的整改结果。

（三）检查考核人员要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不得与检查考核对象和管护人员有任何利益关系。

七、本细则自2024年11月1日执行，执行之日起原细则废止。

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

考核评分表（暂行）

	序号
	项目
	工作要求
	标准分
	评分细则
	扣分
	得分

	1
	亮灯

情况

25分
	1、亮灯情况每周巡查一次，做好巡查检修台帐。
	5
	无原始巡修考核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填写不规范扣2分。
	 
	 

	
	
	2、亮灯效果与验收时相比无明显差距，灯具投光角度正确，无严重眩光，无断亮、局部或整体不亮现象
	15
	1、存在色温差异现象，发现一处扣分2分。
	 
	 

	
	
	
	
	2、存在光衰现象，发现一处扣2分；太阳能灯因非自然原因引起的光亮度不足，发现一处扣2分。
	 
	 

	
	
	
	
	3、灯具投光角度不正确，有严重眩光扣5分。
	 
	 

	
	
	
	
	4、存在断亮、局部或整体不亮现象，发现一项扣1分，灯具闪烁发现一处扣2分。
	 
	 

	
	
	3、亮灯率均达到95%以上。
	5
	每降低1%扣1分，低于95%，扣除该项全部标准分。
	 
	 

	2
	设施

完好

20分
	1、设施完好情况每月巡修一次，做好巡修考核台帐。
	5
	无原始巡修考核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填写不规范扣2分。
	 
	 

	
	
	2、配电室（箱、柜）、电缆管线等每季巡修一次。
	5
	配电箱接地连接完好，发现漏电扣4分；破损、锈蚀、漏水扣2分；电缆管线、电气元件等脱落、锈蚀每发现一处扣2分；以上松动一处扣1分。
	 
	 

	
	
	3、灯具及附属设备设施需保持清洁完好。
	5
	灯具部件松动、破损、污染、支架锈蚀等情形每发现一处扣2分、灯具表面积尘、积虫、灯柱设施脱漆等每发现一处扣1分。
	 
	 

	
	
	4、设施完好率均达到95%以上。
	5
	每降低1%扣1分，低于95%，扣除该项全部标准分。
	 
	 

	3
	安全

生产

20分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人身和设施运行安全，无安全责任事故。
	20
	1、发现私接乱拉，每一处安全隐患扣2分；必要措施不落实扣1分，仍未整改扣3分。 
	 
	 

	
	
	
	
	2、施工中操作人员未遵守相关操作规程和要求，每发现一次扣2分。未统一着装，一人次扣1分；未统一标识，一项扣1分。
	 
	 

	
	
	
	
	3、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不得分。
	 
	 

	
	
	
	
	4、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发现一项扣5分。
	 
	 

	4
	及时

修复

10分
	一般故障24小时内修复，复杂故障48小时内修复，重大故障72小时内修复。
	10
	未在规定时间内修复分别扣1-3分，故意拖延不得分，同一点位在一个月内2次或连续两个月3次及以上发生故障，一处扣6分。
	 
	 

	5
	台帐

资料

15分
	建立详实的设施基础台帐，制定维保计划和应急预案，做好景观照明设施(设备)维修、抢修记录。
	15
	1、无景观照明设施基础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变更不及时扣3分，记录不真实扣2分，填写不规范扣1分。
	 
	 

	
	
	
	
	2、无月度维保作业计划扣5分，晚交扣4分，计划不真实扣3分，未按计划作业扣2分，填写不规范扣1分。
	 
	 

	
	
	
	
	3、无月度维保技术文件和安全工作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记录不真实扣3分，填写不规范扣1分。
	 
	 

	
	
	
	
	4、提供不真实巡查记录台账，一次扣除10分。
	 
	 

	6
	社会

监督

10分
	在规定时间内处理社会监督，服从甲方调度，配合甲方做好维保延伸工作。
	10
	1、投诉一起每件扣1分，处理超时每件扣1分。
	 
	 

	
	
	
	
	2、根据实际工作任务的配合情况扣1-5分。
	 
	 

	总     分
	100
	 
	 
	 

	 
检查人员签名（盖章）：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四、说明：
1、投标报价应包括各标段内全部标的物养护、维修、辅助材料、安装、调试、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强制性认证等费用，以及人工、机械、运输、仓储、保险、运费、各种税费、劳保、专利技术及质保期间等一切费用。

2、供应商应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施工，高空作业人员持证上岗，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隐患。由于供应商管理或安全措施不力造成周边环境、财产破坏或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全部由供应商承担。

五、维保管理要求 
1、根据景观灯设计标准及配置，使之经常保持完好状态，确保照明设施正常使用，具体规定如下：

（1）照明设施的维修范围为原设计施工的所有范围，项目负责人在服务期间不得擅自更换，否则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每月在现场不少于25天，如特殊情况须向招标人申请并取得同意。养护单位必须派专人常驻镇江（不少于3人），上述地段每星期必须有专业人员巡视检查，编制巡视记录台账并定期上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或汇报；

（2）定期更换寿终的灯泡、镇流器、触发器、更换老化的引上线、破损的瓷灯头、灯具，保证亮灯率在95％以上，发现损坏的情况应在规定时间内修复，重要任务及重大活动时确保全部亮化正常运行；

（3）及时清洁灯具，修剪灯具周围遮光灌木和杂草；

（4）接地电阻测试每年不少于一次；

（5）检修配电板上的电器，确保检修门完好；

（6）校正支架，保证正确的投光方向，支架刷漆。
2、养护维修管理和考核：

（1）中标人每周夜间必须对所有养护项目至少巡视检查一遍，并用拍照（照片须清晰反映拍摄时间及项目各个角度夜景全貌）。

（2）中标人应每月对养护所有项目进行安全检查，检查项目包括：①灯具设施是否松动、脱落，②穿线管（桥架）是否损坏、锈蚀，③电缆、电线是否老化、破损，④配电箱是否损坏、锈蚀，⑤电源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可靠等涉及安全隐患的所有项目。养护期内，中标人应将安全检查记录详细整理，并根据考核要求提交相应资料（须项目负责人签字、盖单位公章）至采购人。

3、中标人必须有各类亮化养护设备、工具、车辆(包括特种车辆、巡逻车辆)等设施，满足养护要求，如因该方面原因影响维保工作正常开展，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二标段：
一、技术要求
1、维保范围内景观照明设施发生人为破坏或盗窃，整改达标所需的全部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2、标★点位，由中标单位按原设计进行景观照明设施更换。具体要求：①跃进桥西侧景观亭更换36W3000K投光灯20套、18W柱头灯34套、12W瓦楞灯132套、5WLED灯带426米；②跃进桥东侧景观亭更换景观亭顶部5WLED灯带160M；12W瓦楞灯136套、18W柱头灯12套；地埋十字灯44套。③金山小学更换10WLED轮廓灯77套、36W3000K洗墙灯164套。              

3、中标单位在维养过程中更换景观照明设施（灯具、太阳能电池、电缆、电器元件等）时需按原有品牌及参数进行更换，如因客观原因无法按原有品牌及参数进行更换的，需经采购人同意确认并封样后方可使用。

4、维保服务要求

根据景观灯设计标准及配置，使之经常保持完好状态，确保照明设施正常使用，具体规定如下：

（1）照明设施的维修范围为原设计施工的所有范围，项目负责人在服务期间不得擅自更换，否则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每月在现场不少于25天，如特殊情况须向招标人申请并取得同意。养护单位必须派专人常驻镇江（不少于3人），上述地段每星期必须有专业人员巡视检查，编制巡视记录台账并定期上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或汇报；

（2）定期更换寿终的灯泡、镇流器、触发器、更换老化的引上线、破损的瓷灯头、灯具，保证亮灯率在95％以上，发现损坏的情况应在1个工作日内及时修复，重要任务及重大活动时确保全部亮化正常运行；

（3）及时清洁灯具，修剪灯具周围遮光灌木和杂草；

（4）接地电阻测试每年不少于一次；

（5）检修配电板上的电器，确保检修门完好；

（6）校正支架，保证正确的投光方向，支架刷漆。

5、养护维修管理和考核：

（1）中标人每周夜间必须对所有养护项目至少巡视检查一遍，并用拍照（照片须清晰反映拍摄时间及项目各个角度夜景全貌）。

（2）中标人应每月对养护所有项目进行安全检查，检查项目包括：①灯具设施是否松动、脱落，②穿线管（桥架）是否损坏、锈蚀，③电缆、电线是否老化、破损，④配电箱是否损坏、锈蚀，⑤电源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可靠等涉及安全隐患的所有项目。养护期内，中标人应将安全检查记录详细整理，并根据考核要求提交相应资料（须项目负责人签字、盖单位公章）至采购人。

（3）中标人必须有各类亮化养护设备、工具、车辆(包括特种车辆、巡逻车辆)等设施，满足养护要求，如因该方面原因影响维保工作正常开展，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2025-2026年度市区市管景观照明维保项目清单（二标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日期
	灯具设备明细表

	1
	金汇大厦亮化工程
	2016.10 
	10WLED轮廓灯269套、150W4000K投光灯6套、24V防雨电源13套。

	2
	中山大厦亮化工程
	2016.10 
	10WLED轮廓灯362套、36W3000KLED洗墙灯250套、18WLED洗墙灯（0.5米）449套、3WLED点光源（RGB外控）592套、24V防雨电源120套。

	3
	悠然居西侧四幢住宅楼亮化工程
	2016.10 
	悠然居37、38、39、40号楼外墙安装：1、10WLED轮廓灯656套；2、30W2500K洗墙灯36套；3、30W4500K洗墙灯346套；4、30W3000K投光灯96套；5、24V防雨电源68套。

	4
	紫金大厦亮化工程
	2016.10 
	10W2500K轮廓灯400套、10W4500K轮廓灯333套、70W4000K泛光灯25套、24V防雨电源19套。

	5
	跃进桥西侧景观亭亮化工程★
	2016.10 
	36W3000K投光灯20套、18W柱头灯34套、12W瓦片灯450套、5WLED灯带426米、24V防雨电源25套。

	6
	跃进桥东侧景观亭亮化工程★
	2016.01 
	1、景观亭周边安装18W投光灯2套、36W投光灯59套；2、景观亭顶部安装5WLED灯带160M；12W瓦楞灯136套、18W柱头灯12套；3、景观亭东侧绿化带安装4*9W地埋十字灯44套；4、400W开关电源12套，配电箱1台。

	7
	金山小学亮化工程★
	2016.10 
	10WLED轮廓灯77套、36W3000K洗墙灯164套、70W3000K投光灯12套、非标造型灯17套、24V防雨电源22套。

	8
	财政局办公楼亮化工程
	2016.10 
	10WLED轮廓灯155套、36W3000K洗墙灯22套、24W2500K投光灯63套、36W2500K投光灯6套、150W3000K投光灯10套、24V防雨电源10套。

	9
	创业园办公楼亮化工程
	2016.10 
	10WLED轮廓灯83套、18W3000K洗墙灯96套、150W4000K投光灯2套、24V防雨电源8套

	10
	向家门街头绿地景观亮化工程
	2017.08 
	3.5米高70W庭院灯55套、100WLED投光灯2套、50WLED投光灯12套、12WLED射树灯27套、36WLED射树灯21套、24WLED射树灯6套、18WLED射树灯64套，配电箱2台。

	11
	赛珍珠文化公园亮化工程
	2016.12 
	24W庭院灯46套、9W/DC24V水下灯17套、18W/米洗墙灯13米、30W照树灯16套、3W埋地射灯8套、6W埋地射灯4套，配电箱2台。

	12
	小龙山公园亮化工程
	2018.12 
	3米高5W庭院灯11套、10W草坪灯41套、12W壁灯8套、30WLED射树灯40套、6WLED射树灯31套，配电箱1台。

	13
	滨江银座楼顶亮化工程
	2018.11 
	100W投光灯10套、72W泛光灯4套、10W轮廓灯491套、12W线性洗墙灯133套、3WRGB点光源100套、4*9W十字星光灯42套、点光源控制器1台，配电箱2台。

	14
	镇江市规划展示馆楼顶亮化工程
	2018.11 
	36W投光灯22套、100W泛光灯6套、10W轮廓灯482套、30W洗墙灯260套、3W点光源70套，配电箱1台。

	15
	九华山路南山绿道出入口亮化工程
	2018.11 
	300WRGB灯光小品3套、36W投光灯47套，配电箱1台。

	16
	长江路雨水花园广场亮化工程
	2018.11 
	150W庭院灯6套、36W投光灯45套，配电箱1台。

	17
	解放路口泵站亮化工程
	2018.11 
	36W投光灯16套、10W轮廓灯403套、400W开关电源13套，配电箱1台。

	18
	平政桥泵站亮化工程
	2018.11 
	30W洗墙灯25套、10W轮廓灯96套、400W开关电源3套，配电箱1台。

	19
	金山水岸东侧5幢居民楼亮化工程
	2016.01 
	10WLED轮廓灯72套、36W双头壁灯27套、36W洗墙灯285套、5W瓦楞灯271套、400W开关电源33套，配电箱5台。

	20
	悠然居大门东西两侧沿街商铺亮化工程
	2016.01 
	36WLED洗墙灯440套、5WLED灯带4298M、400W开关电源124套，配电箱1台。

	21
	太古山小广场亮化工程
	2019.07 
	75W庭院厅3套.50W暖白照射灯8套，配电箱一台

	22
	宝塔路京口闸亮化工程
	2007.10 
	3w点光源194套，48w泛光灯38套，36w泛光灯14套，36w洗墙灯22套，配电箱一台，开关电源6套

	23
	长江路滨江一号亮化工程
	2011.10 
	18w洗墙灯133套，3w点光源88套，配电箱一台，开关电源12套


二、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镇江市区。

2、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约定服务期开始之日起至2027年10月31日。。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预付款，其余款项按每半年进行结算和支付。按该付款周期内考核维保工作量进行结算并支付（按比例扣除预付款）；付款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实际完成量的证明材料并开具符合规定的发票；未开具的，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关价款。支付服务费时应扣除招标人根据考核要求所处罚的金额。

 
三、考核评审
镇广灯〔2024〕  号

 
关于修订《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运行维保质量实施细则》及《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暂行）》的通知
 各科室，各实施主体单位：

为加强夜景亮化工程的运行管理，提高夜景亮化长效管理水平，根据镇政发〔2008〕55号《镇江市城市夜景灯饰设置管理办法》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夜景亮化管理工作实际，现将修改后的《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运行维保质量实施细则》及《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暂行）》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做好考核管理工作。

  镇江市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管理中心

                                               2024年6月25日

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运行维保质量实施细则

 
为强化景观照明设施维保考核工作，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促进我市市管景观照明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镇江市城市夜景灯饰设置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考核对象

通过政府采购确定的市管景观照明的中标单位。

二、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亮灯情况、设施完好、及时处置、安全生产、台账资料、社会监督、服务承诺等七个方面。

三、考核办法

考核分为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两种方式。

（一）月度考核

按照《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暂行）（附表一），镇江市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广告景观中心）管理人员每月对维保标段进行全覆盖巡查2次以上，对各标段维保工作的实施情况和现场维保成果进行考核，记录扣分点、内容、数量，并经被考核单位确认，原则上每月28日前完成。月中和月末考核成绩的权重比例各为50%。中心会采取不通知不定期方式进行暗查考核，考核结果直接计入当月得分。

（二）年度考核

每个标段全年维保月度考核总分除以维保月数得平均分。

四、考核兑现

（一）直接扣款事项及标准

1、项目负责人无故关闭通讯设备，突发事件联系不上，每次扣1000元。

2、维保工人不文明施工，导致严重后果，每次扣5000元以上。

3、重大节假日、外事活动、重大活动等创建保障任务，维保单位不能根据要求保障亮灯的，每次扣2000元以上。

4、维保单位在更换灯具时应按照原有效果使用同品牌灯具，如发生因采用不同色温、劣质品牌等情形灯具造成建筑（点位）亮化效果受严重影响，当月扣除3000元。规定时间内仍未修复，次月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5、由于维护不到位或不文明施工等情况被上级部门批评、媒体曝光及发生其他有损广告景观中心形象的事件，每发生一次，扣除5000元，事后未及时妥善处理造成恶劣社会舆论影响的，视情节轻重扣除当月维保费用的10%—30%。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6、啄木鸟、12345等派发的整改工单，未及时按要求处理到位，且造成不良后果的，每次扣5000元以上，维保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7、维保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服务承诺，在检查中发现人员、设备及其他投标响应内容存在缺失的，每一项扣除2000元，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二）每月考核得分即为本标段的月度综合得分，并与当月维保经费挂钩，考核总分100分。

95-100分（含95分）每扣一分扣除合同总价0.01%的费用。

90-95分（含90分）每扣一分扣除合同总价0.05%的费用。

85-90分（含85分）每扣一分扣除合同总价0.1%的费用。

低于85分扣除当月维保经费。

（三）奖励

1、在合同期内，维保企业主动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在城市亮化维保工作中，且效果在本市范围内起到示范作用或对城市景观亮化工作有突出贡献的维保单位，可酌情予以加分。

（四）罚则

1、维保单位连续3个月或一个合同年内累计有4个月考核分低于标准分85分的，年底广告景观中心有权无条件单方面终止合同。如维保单位退出管护，应及时与下一接管单位办理景观亮化交接手续，需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整改到位后交付，逾期整改不到位由接管方进行整改，所需费用由原维保单位支付。同时在合同终止日起，不得参加近两轮市管景观亮化维保招投标。

2、连续12个月内发生三次维保事故的，终止该标段维保合同，同时在合同终止日起，不得参加近两轮市管市管景观亮化维保招标。

五、其他

对违纪或无法胜任岗位的项目负责人，广告景观中心有权予以清退。维保单位接到清退通知后，应当于30天内委派与投标文件一致的人员到岗，并与原现场负责人做好交接工作。

六、考核要求
（一）检查考核人员要加强工作责任心，确保深入现场认真巡查，巡查、检查考核记录要准确、详实，发现的问题要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存档。

（二）对存在的不足和突出问题要及时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并跟踪问题的整改结果。

（三）检查考核人员要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不得与检查考核对象和管护人员有任何利益关系。

七、本细则自2024年11月1日执行，执行之日起原细则废止。

镇江市市管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保质量

考核评分表（暂行）

	序号
	项目
	工作要求
	标准分
	评分细则
	扣分
	得分

	1
	亮灯

情况

25分
	1、亮灯情况每周巡查一次，做好巡查检修台帐。
	5
	无原始巡修考核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填写不规范扣2分。
	 
	 

	
	
	2、亮灯效果与验收时相比无明显差距，灯具投光角度正确，无严重眩光，无断亮、局部或整体不亮现象
	15
	1、存在色温差异现象，发现一处扣分2分。
	 
	 

	
	
	
	
	2、存在光衰现象，发现一处扣2分；太阳能灯因非自然原因引起的光亮度不足，发现一处扣2分。
	 
	 

	
	
	
	
	3、灯具投光角度不正确，有严重眩光扣5分。
	 
	 

	
	
	
	
	4、存在断亮、局部或整体不亮现象，发现一项扣1分，灯具闪烁发现一处扣2分。
	 
	 

	
	
	3、亮灯率均达到95%以上。
	5
	每降低1%扣1分，低于95%，扣除该项全部标准分。
	 
	 

	2
	设施

完好

20分
	1、设施完好情况每月巡修一次，做好巡修考核台帐。
	5
	无原始巡修考核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填写不规范扣2分。
	 
	 

	
	
	2、配电室（箱、柜）、电缆管线等每季巡修一次。
	5
	配电箱接地连接完好，发现漏电扣4分；破损、锈蚀、漏水扣2分；电缆管线、电气元件等脱落、锈蚀每发现一处扣2分；以上松动一处扣1分。
	 
	 

	
	
	3、灯具及附属设备设施需保持清洁完好。
	5
	灯具部件松动、破损、污染、支架锈蚀等情形每发现一处扣2分、灯具表面积尘、积虫、灯柱设施脱漆等每发现一处扣1分。
	 
	 

	
	
	4、设施完好率均达到95%以上。
	5
	每降低1%扣1分，低于95%，扣除该项全部标准分。
	 
	 

	3
	安全

生产

20分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人身和设施运行安全，无安全责任事故。
	20
	1、发现私接乱拉，每一处安全隐患扣2分；必要措施不落实扣1分，仍未整改扣3分。 
	 
	 

	
	
	
	
	2、施工中操作人员未遵守相关操作规程和要求，每发现一次扣2分。未统一着装，一人次扣1分；未统一标识，一项扣1分。
	 
	 

	
	
	
	
	3、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不得分。
	 
	 

	
	
	
	
	4、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发现一项扣5分。
	 
	 

	4
	及时

修复

10分
	一般故障24小时内修复，复杂故障48小时内修复，重大故障72小时内修复。
	10
	未在规定时间内修复分别扣1-3分，故意拖延不得分，同一点位在一个月内2次或连续两个月3次及以上发生故障，一处扣6分。
	 
	 

	5
	台帐

资料

15分
	建立详实的设施基础台帐，制定维保计划和应急预案，做好景观照明设施(设备)维修、抢修记录。
	15
	1、无景观照明设施基础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变更不及时扣3分，记录不真实扣2分，填写不规范扣1分。
	 
	 

	
	
	
	
	2、无月度维保作业计划扣5分，晚交扣4分，计划不真实扣3分，未按计划作业扣2分，填写不规范扣1分。
	 
	 

	
	
	
	
	3、无月度维保技术文件和安全工作台帐扣5分，晚交扣4分，记录不真实扣3分，填写不规范扣1分。
	 
	 

	
	
	
	
	4、提供不真实巡查记录台账，一次扣除10分。
	 
	 

	6
	社会

监督

10分
	在规定时间内处理社会监督，服从甲方调度，配合甲方做好维保延伸工作。
	10
	1、投诉一起每件扣1分，处理超时每件扣1分。
	 
	 

	
	
	
	
	2、根据实际工作任务的配合情况扣1-5分。
	 
	 

	总     分
	100
	 
	 
	 

	 
检查人员签名（盖章）：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四、说明：
1、投标报价应包括各标段内全部标的物养护、维修、辅助材料、安装、调试、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强制性认证等费用，以及人工、机械、运输、仓储、保险、运费、各种税费、劳保、专利技术及质保期间等一切费用。

2、供应商应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施工，高空作业人员持证上岗，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隐患。由于供应商管理或安全措施不力造成周边环境、财产破坏或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全部由供应商承担。

五、维保管理要求 
1、根据景观灯设计标准及配置，使之经常保持完好状态，确保照明设施正常使用，具体规定如下：

（1）照明设施的维修范围为原设计施工的所有范围，项目负责人在服务期间不得擅自更换，否则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每月在现场不少于25天，如特殊情况须向招标人申请并取得同意。养护单位必须派专人常驻镇江（不少于3人），上述地段每星期必须有专业人员巡视检查，编制巡视记录台账并定期上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或汇报；

（2）定期更换寿终的灯泡、镇流器、触发器、更换老化的引上线、破损的瓷灯头、灯具，保证亮灯率在95％以上，发现损坏的情况应在规定时间内修复，重要任务及重大活动时确保全部亮化正常运行；

（3）及时清洁灯具，修剪灯具周围遮光灌木和杂草；

（4）接地电阻测试每年不少于一次；

（5）检修配电板上的电器，确保检修门完好；

（6）校正支架，保证正确的投光方向，支架刷漆。

2、养护维修管理和考核：

（1）中标人每周夜间必须对所有养护项目至少巡视检查一遍，并用拍照（照片须清晰反映拍摄时间及项目各个角度夜景全貌）。

（2）中标人应每月对养护所有项目进行安全检查，检查项目包括：①灯具设施是否松动、脱落，②穿线管（桥架）是否损坏、锈蚀，③电缆、电线是否老化、破损，④配电箱是否损坏、锈蚀，⑤电源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可靠等涉及安全隐患的所有项目。养护期内，中标人应将安全检查记录详细整理，并根据考核要求提交相应资料（须项目负责人签字、盖单位公章）至采购人。

3、中标人必须有各类亮化养护设备、工具、车辆(包括特种车辆、巡逻车辆)等设施，满足养护要求，如因该方面原因影响维保工作正常开展，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